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责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县委的领导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单位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政治处、行政庭、监察室、法警队、执行局、刑事庭、审监庭、民一庭、民二庭、立案庭。下设机构有东村庭、普明庭、岚城庭。主要职责是：
1、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2、审理由市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
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告诉申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4、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
5、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疑难问题，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6、对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专业培训；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县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
7、管理县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8、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9、承办其他应由县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行政编制3人;参公事业编制人；经费自理编制 人；事业编制 人，工勤编制0名；实际3人；长期聘用临时工40人。
离退休人员14人，其中：离休人，退休14人。
（3） 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bookmark: _GoBack]2018年，是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我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紧紧围绕县委“融入太原都市圈，打造省城后花园”战略目标，细化责任，强化措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岚县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 坚定政治方向，在抓党建带队伍上有新气象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提升干警政治理论水平。深入夯实党建责任，继续抓好党建述职评议工作，开展经常性党建督促检查，坚持“三会一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创新活动载体，积极发挥团队桥梁纽带作用，激发队伍活力。严明政治纪律，加大执纪问责，坚决纠正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落实“两个责任”，立足思想教育、强化制度管理、狠抓作风督查，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二、围绕中心工作，在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上有新举措
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法院审判和执行职能，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刑事审判以严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点，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打击的锋芒对准黑恶势力，净化社会环境；民事审判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人和为重点，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执行工作以优化执行工作机制，构建信用惩戒大格局为重点，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构建公正高效的审判机制上
有新作为
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深化审判责任制改革，坚持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问责与免责相结合，健全审判监督，完善法官业绩考评机制，建立员额退出、法官惩戒等机制，协调推进司法辅助人员单独职务序列和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2018年诉讼案件结案率不低于95%，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力争达到100%，庭审直播率不低于15%，服判息诉率不低于75%，让司法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诉讼参与人。
 四、自觉接受监督，在人民满意度上有新提升
坚持将审判权置于监督之下，完善接受监督机制，确保审判权依法规范行使。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向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工作情况，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切实改进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完善联系沟通机制，认真研究采纳有关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认真办理检察建议，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大对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公正司法、严格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常态、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敢于担当，真抓实干，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启新征程，创造新业绩，为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宜居新岚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1,865,198.00元。其中：财政拨款1,865,198.00元。2017年财政拨款10,216,729.82元，比上年减少8,351,531.82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一）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1）人员支出预算853,788.00元，2017年人员支出5,106,802.00元，比上年减少4,253,014.00元。公用支出55,890.00元，2017年度公用经费2,243,570.32元，比上年减少2,187,680.32元。（2）项目支出预算955,520.00元，2017年度项目款3,011,188.79元，比上年减少2,055,668.79元。主要项目是①国家赔偿金500,000.00元②院内道路硬化及修缮金300,000.00元③2017年加班补贴和法警补贴155,520.00元。（涉及项目专业术语需做解释说明）
（二）2018年涉及政府采购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三）2018年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个，预算资金元。
（四）2018年三公经费共计元，比去年减少302,444.99元，公务接待费 元，比上年度增加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元，比去年增（减）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元，比去年减少299,708.99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元，）比上年减少299,708.99元。
    （五）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2018年本部门（含下属单位）履行一般行政事业管理职能、维持机关运行，用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运行经费，合计55,890.00元，比上年减少2,187,680.32元。
1.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实施情况说明
本年度根据上级确定的重点项目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并在预算执行年度在认真组织实施。
四、 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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